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
報廢財產「2.1噸小貨車」標售案契約書(草案)
	立契約人
	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
	(以上簡稱甲方)

	
	 
	(以上簡稱乙方)


參照政府採購法及其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訂定本契約，共同遵守，其條款如下： 

第1條 標售名稱：報廢財產「2.1噸小貨車」標售案
第2條 履約地點

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0號。

第3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
一、契約包括下列文件：招標文件、投標文件、決標文件及相關附件。
二、契約正本2份，甲乙方各執1份；副本4份，由甲方及甲方相關單位分別執用，副本如有誤繕，以正本為準。
第4條 履約標的
乙方應於簽約日之次日起10日曆天內一次繳清標售物價款新臺幣            元整後，由甲方開具提貨證明供乙方提領標售物，標售標的物按現狀辦理交付。
第5條 契約標售物之提領

一、乙方於繳清標售物價款後，由甲方開具交付標的物之提貨證明供乙方向甲方提領標售物，標售標的物按現狀辦理交付並並由甲、乙雙方會同至存放地點取貨，載運之人力、工具及出區之相關費用由乙方自行處理。
二、乙方提領出區時應將標的物之標示、編號等負責塗銷後始可出區，乙方不得無故積延提貨期限。
三、乙方於搬運標的物時，應做好安全防護措施，並依照相關法令辦理，如發生公（工）安意外時由乙方負相關法律責任；提領標售物品出區過程致甲方或第三人遭受損害時，損害費用應由乙方負擔。
第6條 履約期限
乙方應於繳清決標標售款後15日曆天內將標售物依規定全部提領出區。
第7條 驗收
乙方持甲方發給之提貨證明逕向甲方提領標售物後，於提貨證明單簽章證明提清後交還甲方，即視同驗收通過。
第8條 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
一、乙方履約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，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：
（一）有採購法第50條第2項前段之情形者。
（二）乙方或其人員犯採購法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。
（三）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致延誤履約期限，情節重大者。
（四）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，經查明屬實者。
（五）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。
（六）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，致無法繼續履約者。
（七）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，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日起10日曆天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，仍未改正者。
（八）契約規定之其他情形。
二、終止契約，得為一部或全部。
三、甲方未依第一項規定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者，乙方仍應依契約規定繼續履約。
四、契約經依第一項規定終止或解除者，甲方得依其所認定之適當方式，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止或解除之契約；其所增加之費用，由乙方負擔。
第9條 爭議處理 
一、甲方與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，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，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，本誠信和諧，盡力協調解決之。
二、履約爭議發生後，履約事項之處理原則如下：
（一）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。但經甲方同意者不在此限。
（二）乙方因爭議而暫停履約，其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，不得就暫停履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。
三、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，並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第10條 其他
1、 甲方對公開變賣之財物不負民法物之瑕疵擔保責任，縱有內含零組件數量缺少，足使其價值效用或其品質有欠缺者，亦同。乙方不得主張甲方應負瑕疵擔保責任。
2、 乙方應依相關法規處理甲方售出之「奉准報廢財物」，日後若有影響環保、公害或觸犯現行法律規章等情事發生，概由乙方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3、 甲方及乙方於履約期間應分別指定授權代表，為履約期間雙方協調與契約有關事項之代表人。
4、 本契約未載明事項，甲乙雙方同意依相關法令辦理。

第11條 檢舉機關

本局檢舉專用信箱：高雄郵政35之55號信箱，電話：（07）3612734，傳真：（07）3645991。
立契約書人
甲      方：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
法定代理人：楊 伯 耕  
地      址：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0號

電      話：07-3611212

乙　   方：

負  責 人：

地  　 址：
電     話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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